
业主的东向房变成西晒屋，在

多方追寻原始平面图纸无果的情况

下，遂将广州市国土房管局告上法

庭一案，业主姚先生(化名)终于胜

诉。近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责

令在 15个工作日内，对姚先生“公

开安泰大厦商品房许可证住宅部分

平面图”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

作出处理。

原始门牌调阅遇阻

2004年，姚先生通过拍卖购入

了“烂尾楼”安泰大厦的 7套住宅

单位，并且办理了上述房屋的合同

备案登记。

安泰大厦 2010年被整体拍卖

给新的开发商。2012年，姚先生申

请产证时才发现，楼盘东面的 04

单元，在产证附图上显示在西侧。

经办人建议姚先生向新开发商

办理变更证明，来更正搞错的房号位

置。但开发商却答复姚先生说，房号

编号是房管局定制的，其无权更改。

于是姚先生立即向房管局反映

问题，请求查阅原始图纸，此外，还向

规划局、市建委等有关部门申请调阅

报建图等，但均未能解决问题。房管

局表示，2004年姚先生办理房屋合

同备案时，拍卖行以及姚先生本人都

未提供房屋的平面图。当时安泰大厦

也未申请房屋的预测绘，无预售门

牌、房号、面积等资料。因此2012年

1月新开发商申请测绘时，房管局采

纳了该公司提供的门牌房号。

一审判决业主败诉

2013年3月，姚先生向市国土房管

局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申请

公开安泰大厦商品房许可证住宅部

分平面图。2013年4月3日，市国

土房管局经审核后作出答复，表示

该项目没有纳入房屋管理系统管

理，商品房预售许可是核准预售面

积和套数，如需了解平面图，建议向

规划部门申请规划报建图或者规划

验收图。

姚先生不服该答复书，向市人

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市政府于

2013年6月做出行政复议决定，维

持市国土房管局做出的答复书。

姚先生仍不服，遂起诉市国土

房管局政府信息公开一案，越秀区

人民法院行政判决认为，姚先生提

供的图纸复印件等并非来源于房管

局，也不能证明是房管局持有相关

材料拒不提供，因此驳回了姚先生

的诉讼请求。

二审结果峰回路转

但是姚先生没有放弃寻图，他

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7月17日，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

审判决，认为新开发商提交安泰大

厦商品房预售分层平面图是市房管

局核发《商品房预售许可证》的必备

文件。但市房管局却以未纳入房屋

管理系统管理为由，拒绝公开住宅

部分平面图，明显依据不足。遂判决

撤销一审行政判决和市国土房管局

于 2013年 4月作出的答复书。同

时，责令市国土房管局在 15个工

作日内对姚先生于 2013年 3月

20日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重新做

出处理。 摘编自!新快报"

被困在小区

电梯里迟迟得不

到施救，物业有没

有责任？武汉某小

区业主以此状告

小区物业公司，最

终法院判决物业

赔偿业主损失。

业主黄女士，

去年 7月份时从

家中出来乘坐电

梯下楼，不料电梯

运行到二三层时

突然停了，黄女士

立即电话告诉家

人，家人随即联系

物业公司寻求施

救，直到 40分钟

后物业才拿来电

梯钥匙将黄女士救出。

法院审理认为，按照《侵

权责任法》规定，行为人因过

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应当承

担侵权责任。物业公司是小区

内电梯等公用设施供电并进

行维护的管理人，对电梯停电

存有过错，应该对因电梯停电

造成的损失承担赔偿责任。另

外，物业在黄女士被困电梯后

没有能及时施救，应对黄女士

被困电梯造成的损害后果承

担赔偿责任。法院最新二审判

决物业公司赔偿黄女士医疗

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

误工费、交通费共计 4342.47

元。 摘编自!长江日报"

东向房变西晒屋引业主维权

公开住宅信息诉请获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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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市帝豪商场 13业主状告

帝豪时代广场业主委员会（以下称

帝豪业委会），要求撤销业委会与第

三人签订的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并

赔偿相关损失。此案最近宣判，13

位原告业主败诉。

业主认为遭遇侵权

帝豪商场因商场二、三楼的经

营管理出现了纠纷，2011年 9月 4

日，252户所有业主同意授权被告

帝豪商场业主委员会进行纠纷处理

和招商洽谈。2011年11月13日，

被告对其招商情况向业主进行了通

报、并发出倡议，要求业主确定招商

方案，绝大部分业主签字同意被告

提出的招商方案。

2012年3月2日，在宝塔区政

府信访局会议室，在区政府相关部

门的领导见证下，被告与第三人延安

市中际大厦有限责任公司签订了委

托经营管理合同。此后，帝豪商场二、

三楼229位业主与第三人延安市中

际大厦有限责任公司又另行签订了

委托合同，同时被告帝豪商场业委会

将该商场二、三楼整体移交给第三人

中际大厦进行装修经营。13原告认

为帝豪商场业主委员会与第三人延

安市中际大厦公司签订的商场委托

经营管理合同对其构成侵权，要求撤

销帝豪商场业主委员会与第三人延

安市中际大厦公司签订的委托经营

管理合同，并赔偿相关损失。

业委会行为合情理

法院审理认为，帝豪商场 252

位业主虽持有房屋产权证证明其拥

有产权，但每一个商铺系大小不一

的铺面，未进行实际划定，该铺面在

商业经营时商铺面积及公共面积无

法进行实际分割，且每一位业主无

法独立于其他业主对外自主经营，

需进行整体规划经营。业主之间既

存在着共同决定的经营收益的利益

关系，同时又存在着相互应当按照

有利生产、团结互助、公平合理的相

邻关系。因此每一位业主在行使管

理其产权的过程中必然要受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 76条规

定的“由业主共同决定的事项”及

《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八十四

条规定的“不动产的相邻权利人应

当按照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团结互

助、公平合理的原则”的限制。本案

中，被告帝豪商场业委会基于业主

的授权，对外进行招商符合相关法

律规定，在对招商情况进行通报并

征得绝大部分业主（同时拥有绝大

部分商场经营面积）同意的情况下，

与第三人延安市中际大厦公司签订

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并经绝大部分

业主（同时拥有绝大部分商场经营

面积）同意确认，该行为符合法律规

定，该委托经营管理合同，符合商场

整体规划经营的需要，也符合绝大

部分业主的共同利益，并未对原告

构成侵权。被告帝豪商场业委会与

第三人延安市中际大厦公司签订的

委托经营管理合同，对商场二、三层

所有业主具有约束力。

据此，法院驳回了 13原告的

诉讼请求。 摘编自!西安晚报"

两年前，广场舞老

师丁大妈等人在昆明市

金星园丁小区二期围墙

旁边一块空地上跳广场

舞时，旁边围墙突然倒

塌，将她砸死，还有两位

大妈受伤。事后，丁大妈

的家属将围墙的建设单

位、施工单位以及物业

公司一并告上法庭。近

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

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

决，3被告共同赔偿丁

大妈的家属51万元。

事故发生后，盘龙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委

托鉴定机构对倒塌的围

墙进行质量检测，并认

为围墙本身存在严重缺

陷和施工质量问题，是

导致围墙倒塌的根本原因。

盘龙法院审理认为，围墙倒塌

造成丁大妈死亡，建设单位和施工

单位应当承担责任，并判决由建设

单位、施工单位和物管公司赔偿损

失51万元。

施工单位不服一审判决，上诉

到昆明中院。昆明中院审理认为，本

案是围墙倒塌致人损害引发的纠

纷，应由建设单位和施工单位承担

连带赔偿责任。小区物业公司擅自

对小区围墙进行了加高，并未经相

关部门审核规划，对围墙整体安全

性确实存在影响。一审判决物业公

司、建设方和施工方共同承担连带

赔偿责任。据此，中院作出终审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提醒：跳广场舞、外出锻炼时

应尽量选择宽敞的地方，看看周围是

否存在安全隐患。摘编自!春城晚报"

业主状告业委会代签委托经营合同
法院判决行为符合多数业主利益不算侵权

责任编辑!马欣然
微博!

'()*+,*+(-+.

,/)*+0/+

邮箱!

0/+12/3342*+/(-5,

热线电话!

3!67#!&$8!#&

小区说法

去年 10月，经过征求广大业

主意见，重庆渝中区天奇望龙居小

区业委会炒掉老物管选聘新物管，

没想到老物管不愿撤场，引发物业

纠纷。今年年初，老物管起诉业委

会，称业主签字“造假”。近日，渝中

区法院判决老物管败诉。

2012年8月，天奇望龙居小区

业委会通过公开招标，与重庆零距

离物业服务有限公司（简称零距离

公司）签订了为期 3年的服务合

同。服务了 1年后的去年 8月 23

日，业委会认为该公司没有严格履

行服务合同，就解除物业服务合同

一事征求广大业主意见，业主人数

和面积双过半，签字同意解除合同

重新选聘物管，并要求零距离公司

于2013年12月1日前撤场。而零

距离公司认为业委会擅自解除合

同，起诉至法院要求业委会继续履

行合同。

法院认为，业委会就解除合同

举行业主大会，并取得业主人数和

面积双过半，并向零距离公司发出

解除物业服务合同的公告，及要求

撤场的通知。虽然陈某某作证称解

聘零距离公司的意见表中的签字并

非其本人所签，但个人意见并不能

影响大多数业主的意见。最终法院

判决驳回原告零距离公司全部诉讼

请求。零距离公司不服一审判决，

已提出上诉。

摘编自!重庆商报"

老物业被“炒”起诉业委会违约
法院认为决议通过业主大会驳回诉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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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事大厦


